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16-3-0(106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263418 235076000 11194711 6511701 159712201 20143544 7517420 912270 279150 25480007第1分位

1263418 528959875 10717979 7924235 441723746 24551091 9613561 927814 613243 27744238第2分位

1263418 799395239 14176613 11723764 670879995 36252432 13602888 1353449 973044 42649026第3分位

1263417 1245222003 20445436 20669056 1030417302 54087198 22851968 2321632 1457850 79784978第4分位

1263417 3151973389 40559283 81087194 2253409326 97745107 75111965 8525462 3302422 521711964第5分位

6317088 5960626506 97094023 127915950 4556142571 232779372 128697801 14040627 6625709 697370212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16-3-0(106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17418 2020811 134636 1152131 69745518 145048285第1分位 982574

36249 3725061 125164 1257493 287795440 375224549第2分位 692367

93833 5996964 141089 1552142 489846979 618785835第3分位 773060

272604 10181201 236665 2496114 809037149 1024048139第4分位 1175030

7603376 48782990 908986 13225314 1989985707 2888175084第5分位 4244008

8023480 70707027 1546541 19683193 3646410792 5051281892合      計 7867038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